正修科技大學總務處保管組報廢品認用申請單
單位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財產名稱/編號
	廠牌/規格
	數量
	單位
	認用說明
	備註

	
	
	
	
	
	1. 本表請簽名或蓋章。

2. 認用品仍屬學校設備不使用仍須請繳回，請勿任意棄置或變賣。 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認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認用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保管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長：

